附件2

基层卫生高级职称评审申报补充材料

申报人员须符合《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基层卫生高级职称评审条件指导标准的通知》（鲁卫人才字〔2021〕3号）及其它相关条件，还需补充：
1.专题报告或病案资料。基层所有卫生专业技术人员需提供任现职以来不同年度的本专业的专题报告2份。专题报告要反映本人在实际工作中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护理、康复、药理等服务情况，形式包括专题技术应用报告、调查报告及案例分析，不能以自我鉴定、述职报告、年度工作总结、工作日志等替代，也不能写成流水账。专题报告应在单位内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经主要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从事临床（中医、口腔）学科专业技术人员可提供任现职以来不同年度的专题报告2份，或者提供任现职以来不同年度的本专业的原始病案资料复印件5份。病案须符合原卫生部《病案书写基本规范》和医疗核心制度要求，能体现申报者所在职级医生的职责，有申报者的查房、分析、修改和签字等内容，内容主要包括住院号或ID号、入院记录、病程记录、疑难、危重病例讨论记录、会诊记录、手术记录、麻醉记录、住院抢救记录、交（接）班记录、转（出、入）科记录、术前小结、术前讨论记录、术后记录（术后小结）、阶段小结、长期（临时）医嘱、出院记录（死亡记录）、与本次住院疾病有关的阳性化验检查报告单等，病案分析资料应在单位内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经主要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2.工作总结。总结要体现本人完成本专业工作的数量和质量。数量指标应从专业技术人员任现职以来的年均基本医疗工作数量和公共卫生工作数量等体现；专业工作质量应通过专业工作取得的效果、做出的贡献、社会同行的认可程度来衡量。
3.任现职期间在上级医疗卫生机构进修时间累计6个月以上的证明，由现工作单位和上级医疗卫生机构加盖公章。
4. 符合乡镇专业技术人员直评政策申报的人员，还需提交以下材料：
[bookmark: _GoBack]（1）县市区及以上单位交流聘用到乡镇单位的人员，需提交相应的调入手续。
（2）现在乡镇事业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20年以上申报副高级、30年以上申报正高级不受单位岗位机构比例限制的人员，应符合相应申报系列的标准条件，并提交经县市区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确认的在乡镇事业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年限证明。
二、其他可提交材料（不统一要求，自愿提交）：
1.医疗卫生新技术推广使用报告。提交本人本专业推广使用国内外医疗卫生新技术，或结合新技术开展某项业务工作的专题报告1份，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2.对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或养老机构内设医务室（诊所）的综合管理、技术指导和对下级医生带教等工作情况，由单位出具相关证明材料。
3.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健康档案管理等工作情况报告。由单位公示并无异议后，经主要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4.由县市区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出具的签约服务考核优秀人员证明材料。
5.其他能反映基层（含养老机构内设医务室、诊所）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工作量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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